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事诉讼法一本通>>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民事诉讼法一本通>>

13位ISBN编号：9787503696343

10位ISBN编号：7503696346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时间：法律出版社

作者：孙邦清 编

页数：53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事诉讼法一本通>>

内容概要

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中，民事诉讼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民事诉讼法，仅指民事诉讼法典。
广义的民事诉讼法。
泛指有关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全部法律规范，它既包括民事诉讼法典，又包括民事诉讼的特别程序法
如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中关于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内
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作为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典，对民事诉讼程序制度作了比较集中和系统
的规定。
然而，一部法典是无法涵盖整个民事诉讼法的要义的，况且作为程序法其必须以实体法为支撑，并与
其他民事程序法共同构成我国预防和解决民事权益纠纷的民事程序法律体系。
    本书名为“一本通”，顾名思义就是希望通过该书的编写。
帮助广大读者对民事诉讼法有个更全面、更系统的了解。
一部法律的不同条文、同一部门的不同法律、同属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不同法律，并不是孤零零独立
，而是相互关联的。
在法律实践中，大量的民事程序法律规则散见于《民事诉讼法》之外的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
释、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中，诸如“一本通”之类的图书，可以大大减少由此给律师、法官以及当事人
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
同时，本书作为法学教学辅导用书，在教学过程中，对于帮助广大学生直观而又全面地了解我国民事
立法状况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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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总则第一章　任务、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第一条[立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宪
法为根据，结合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
》宪法》（2004年3月14日根据宪法修正案修正）第一百二十三条[审判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
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第一百二十四条[人民法院的级别、组织和任期]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
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人民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一百二十五条[审判公开原则和辩护原则]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
进行。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第一百二十六条[审判权独立]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
人的干涉。
第一百二十七条[各级审判机关间的关系]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
审判工作。
第一百二十八条 [法院与人大的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负责。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官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事诉讼法一本通>>

编辑推荐

《民事诉讼法一本通(第2版)》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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